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 

98.09.04 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98.11.10 院務會議通過 

98.12.02 校務會議通過 

103.01.10 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04.15 院務會議通過 

103.06.03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中央大學組織規程及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

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共

十位，包括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院長、地球科學系主任、大氣科學系主任、水

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主任為當然委員，與中央研究院之地球科學研究所主管、環境變

遷研究中心主管及學科代表共四人，以及參與本學程教師代表之國立中央大學與中央

研究院各推派執行祕書一人共同組成。 

 

第三條 本會由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院長擔任主席。若主席因故無法主持，則由主席商

請本會出席委員一人主持之。出席人數為應出席者半數(含)以上，始得開會。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 

 

第四條 本會審議本學位學程發展計畫、教務及學生事務、各種組織章程、辦法、細則之擬定、

主席提議事項以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五條 一般性議案表決結果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為通過。重大議案，採無記名

投票方式，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第六條 凡經本會通過之議案，須正式列入記錄，並將該記錄於一週內分送有關人員。 

 

第七條 每次會議開議時，主席或有關同仁先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並經院務會議審議，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